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

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2015〕12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民政厅（局）：

为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机构（指依照《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设立并依法

办理登记的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体制，充分

调动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积极性，改善养老服务供求关系，促进养老服务

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 号）、《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

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等有关规定，现就

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等问题，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建立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机制

（一）民办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由市场形成。民办营利性养老机构服务收

费项目和标准均由经营者自主确定，政府有关部门不得进行不当干预；民办非营

利性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由经营者合理确定，政府有关部门可结合对非营利机

构监管需要，对财务收支状况、收费项目和调价频次进行必要监督。

（二）政府投资兴办养老机构区分服务对象实行不同收费政策。政府投资兴

办的养老机构主要发挥保基本作用，着力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其中，“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

和扶养人确无赡养和扶养能力）老年人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实行免费政策；对其他经济困难的孤寡、

失独、高龄老年人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等提供养老服务，其床位费、护理费实

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伙食费等服务收费项目按照非营利原则据实收取。

（三）积极探索公建民营等方式运营的养老机构收费管理模式。以公建民营

方式运行的养老机构，应采用招投标、委托运营等竞争性方式确定运营方，具体

服务收费标准由运营方依据委托协议等合理确定。鼓励政府通过向民办养老机构

购买服务的方式承担保障对象养老服务，相关收费政策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确定。

二、科学合理制定政府投资兴办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

（四）划清管理权限。制定、调整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的

权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民政部门按照事权、财权对等和属地化管

理原则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民政部门要加强本地区养老机构服务

收费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



（五）明确定价原则。制定、调整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标准，

应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后的实际服务成本为依据，按照非营利原则，并考

虑群众承受能力、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核定。在推进建立健全养老服务评估制度

基础上，逐步实现按照护理服务等级分级定价。

各地价格、民政部门要按照以上要求，对本地区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服

务收费项目、标准进行统一梳理审核，并向社会公布。

三、进一步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行为

（六）加强收费公示工作。养老机构应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在收费

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建有门户网站的同时在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内容包括养老机构基本设施与条件、服务内容与等级、收费项目与标准等事

项。

（七）建立年度财务报表公开制度。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和民办非营利

养老机构要于每年 3月底前，向实施许可的民政部门以及同级价格部门报送本单

位上一年度财务收支情况，以及当地民政、价格部门要求的相关报表，由民政部

门通过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各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要加强

本地区财务报表公开工作的督导。

（八）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行为。养老机构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原则

上按月度收取，伙食费等项目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消费情况，据实结算。实行市

场定价的收费标准应保证相对稳定，并提前告知服务对象。养老机构事前应与接

受服务的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书面服务合同，确保老年人知情权和选择权，

并定期提供费用清单和相关费用结算账目。对合同期内退养的老年人，收费结算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养老机构不得违反老年人意愿强制服务，强制收费。

四、切实落实相关收费和价格减免政策

（九）认真落实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收费优惠政策。所有养老机构用电、用水、

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要减

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服务也要适当减免行政事业性

收费。鼓励各地根据本地区情况，减免本地区设立的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降低养老机构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等相关服务收费标准。

五、加快推进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十）强化行业规范化管理。各地民政部门要抓紧制定养老服务行业管理和

服务规范，规范护理服务内容和服务等级标准。各地民政部门要利用国家养老服

务信息系统，对养老机构数量、收住老年人数量、收费标准等信息实行信息化管

理。推动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信誉状况等情况纳入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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